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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今天奉邀列席  貴委員會聯席公聽會，謹代表法務部

列提出相關意見如下，敬請指教：  

 

壹、 有關 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之相關各項議題，包括我國未

來人工智慧政策發展方向，如何制定適合我國人工智慧

治理模式之法制架構；如何確保並落實人工智慧以人為

本、數位平權、永續發展之精神；如何兼顧人工智慧之

創新與人權，以提升相關研究、擴大人才培育、增加競

爭優勢；如何建立人工智慧之資料使用機制、保障資料

安全並妥善保存；如何運用人工智慧確保勞動權益、增

進勞動者所需知識與技能、提升勞動參與並落實尊嚴勞

動等等，此涉及整體產業與社會活動、經濟效益、社會

創新、數位轉型、資料隱私、風險保護等多面向、多層

次之人工智慧發展治理思維，亟需相關領域專家綜合評

估我國產業發展、社會期待，並兼顧創新與人權、倫理

道德與風險等，尋求妥適之治理方針與原則。因此有關

各位委員、團體、學術、機關等各界意見，法務部均予

尊重，俟主管機關研議評估並作成政策決定，於整體配

套考量並研擬相關草案條文後，本部將協助提供法制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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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。 

貳、 至於政府資訊公開與建立資料開放、共享及再利用機制

，提升人工智慧使用資料可利用性之關聯性一節，按政

府資訊公開法主要係賦予人民請求政府資訊公開的請求

權依據，並就政府資訊公開類型、方式、限制事由及救

濟措施等予以明定；然政府資料開放作業，係以結合民

間資源及創意，達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為目的（行政

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第 1點參照）

，二者立法目的不同，資料取得程序及提供方式等亦有

差異。是政府資訊公開法並非政府資料開放作業之法源

依據。 

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

主席及各位委員、女士、先生指教，謝謝！  


